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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闽科高[2011]3号

关于加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
中介机构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加强对参与专项审计工作中介机构的管理，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08〕362号）和《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闽科高〔2008〕31号）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符合条件的中介机构申请参与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工作资格（以下简称“专项审计资格”）进行审核并公布名单。

二、依法在福建省内（含厦门市）注册设立的中介机构，均可申请专项审计资格。

三、申请专项审计资格的中介机构，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独立执业资格，成立3年以上，近3年内无不良记录;

（二）注册会计师人数占职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0%，上年全年月平均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

（三）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的相关政策，能够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指引》（会协〔2008〕83号）的要求，对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和近一个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进行鉴证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四、符合本通知第三条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应向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以下材料（申报材料报送福建省财政厅税政处）：

（一）参与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中介机构资格申请表（见附表）；

（二）申请前一年度1月份和12月份在职职工人员情况（职工工资花名册、社保缴费名单）及注册会计师花名册（姓名、居民身份证号、CPA证书号、CPA证书复印件）;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执业证书复印件；

（五）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六）申请前一年度本所的财务审计报告;

（七）申请前一年度从事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审计工作情况总结（包括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涉及企业的具体名单、出具报告的文号）。前一年度未开展专项审计工作的请注明。

五、申请中介机构专项审计资格每年办理一次。申请专项审计资格的中介机构应于每年2月15日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本通知第四条所列材料。领导小组办公室于每年3月15日前通过福建省财政厅网站和福建省科技厅网站对外公布具备专项审计资格的中介机构名单。

六、对存在以下情形的中介机构，领导小组办公室视具体情节予以相应的处理：

（一）中介机构违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规定，出具不正确的专项审计报告，误导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自该企业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之日起，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取消该中介机构专项审计资格，自次年起5年内不得申请专项审计资格。同时将该中介机构违规情况移送福建省财政厅等相关部门处理；

（二）由于企业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提供涉及专项审计相关事项的虚假信息，中介机构当事人未能履行职责予以纠正，仍出具无保留意见专项审计报告，领导小组办公室自发现之日起取消该中介机构专项审计资格，自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请专项审计资格；

（三）中介机构出具的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审计报告，存在研究开发费用归集、核算错误等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指引》要求的情形，当年累计达3次（含）的，该中介机构次年不得申请专项审计资格；当年累计超过5次（含）的，领导小组办公室自发现之日起取消其专项审计资格，该中介机构自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请专项审计资格；

（四）因违反有关规定被处罚的，该中介机构自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请专项审计资格。

八、本通知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本通知下发前已经取得和未取得专项审计资格的中介机构，均应按本通知规定重新提出申请。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

附表：

参与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工作中介机构资格申请表

	中介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法人代表
	

	全年平均职工人数
	
	注册会计师人数 
	

	专项审计工作联系人
	
	联系电话号码
	

	上年度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份数
	
	3年内有无不良记录
	

	附列

资料
	1．申请前一年度1月份和12月份在职职工人员情况（职工工资花名册、社保缴费名单）及注册会计师花名册
有 □    无□

2．营业执照复印件

有 □    无□

3．执业证书复印件

有 □    无□

4．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有 □    无□

5．申请前一年度本所的财务审计报告

有 □    无□

6．申请前一年度从事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审计工作情况总结

有 □    无□

	本申请单位承诺：以上所填信息真实、准确。愿意承担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工作，遵守《注册会计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守独立审计准则，严格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指引》等文件规定，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政策，接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应企业要求认真做好相关审计工作，为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企业提供专项审计报告。若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风险，接受相应的处罚。
　　　　　　　                            

  申请单位盖章（签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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